
 
 
 
 

 
王甲受贿案 

 

——接受特定关系人款项的性质认定 

 

关键词：刑事 受贿罪 特定关系人 利用职务便利 财务处理 

 

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甲，案发前系某投资公司银行机构管理二部副主任。北京市人民

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王甲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王乙给予的钱款人

民币609.5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收受马某给予的钱款20万元，应当以受

贿罪追究刑事责任，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王甲及其辩护人提出收受王乙给予的钱款是基于二人的情人关系 

，而非权钱交易，不构成受贿罪。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1)

被告人王甲收受王乙给予钱款的事实                          2007年，

被告人王甲与时任中国光大银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太原分行行 

长助理的王乙相识。2009年七八月，王甲与王乙确定情人关系，双方约定各自

办理离婚手续后结婚。王乙还把其银行卡交给王甲，将工资、奖金等收入转入

该银行卡中供王甲使用。 

 

2009年年底至2010年年初，被告人王甲应王乙的请托，利用其担任中央汇

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金公司)综合部光大股权管理处主任、光大银

行董事一职所形成的便利条件，分别向中共光大银行委员会书记、光大银行董

事长唐某，中共光大银行委员会副书记、纪委书记林某请托，为王乙在职务晋

升中谋取不正当利益。其间，王甲收受王乙给予的钱款共计189.5万元。 

 

2010年9月，王乙向朋友李某借款120万元，汇入由被告人王甲掌握的其名 



 

 

 
 

下的银行卡中。王甲应王乙的要求，将该款汇入王甲母亲的账户后提取了现金 

。 

 

2009年2月至2010年11月，光大银行济南分行下属支行在办理两笔业务过程

中违规操作，造成16.7亿元资金损失风险和案件风险(以下简称“齐鲁事

件  ”)。2010年12月，公安机关调查相关案件时，“齐鲁事件”爆发，光大银

行随即开展调查工作。时任中共光大银行济南分行委员会副书记(主持工作)的

王乙面临被追究相关责任的风险。王乙遂向被告人王甲请托向唐某、林某及当

时的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股份制银行部处长孙某说情，

在  “齐鲁事件”的处理中对其免予或从轻追责。王甲应王乙的请托，帮助王

乙向上述人员说情，并将其参加相关会议得知的“齐鲁事件”的调查处理信息

实时告知王乙。2012年1月，王乙因“齐鲁事件”受到通报批评，扣减绩效工资

3万元的问责处理。 

 

2011年8月，王乙向被告人王甲转账汇款30万元；同年10月，王乙向王甲转

账汇款40万元。 

 

2011年和2012年，王乙先后两次起诉离婚，但均以撤诉告终。2012年9月 

，王乙向他人借款230万元，通过转账方式给予被告人王甲。2012年10月，王甲

与王乙结束情人关系。 

 

(2)被告人王甲经王乙介绍，收受马某给予钱款的事实 

 

2005年7月，光大银行聘请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年度审计工作。此后 

，光大银行每年都对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工作进行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 

，经管理层、董事会审议后决定是否续聘。2007年，被告人王甲作为汇金公司

派驻的董事进驻光大银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宋某定期向董事汇报审

计工作时与王甲相识。 

 

2011年，被告人王甲经王乙介绍，接受马某的请托，向宋某打招呼，安排

请托人马某的亲属进入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为此，收受马某给予的钱款

20万元。 



 

 

 
 

2016年3月22日，被告人王甲被抓获归案。 

 

在法院审理期间，被告人王甲的家属代为退缴案款209.5万元。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王甲犯受贿罪，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二、在案扣押的人民币二百

零九万五千元中的一百八十九万五千元作为违法所得予以没收，剩余二十万元

并入罚金刑执行；三、在案扣押的PATEK PHILIPPE GENEVE女士手表一只，钻戒

一枚及中国光大银行卡一张退回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在案冻结的中国

光大银行账户予以解除冻结；在案查封的海淀区万柳万泉新新家园×号楼×单

元×房屋一套予以解除查封。 

 

宣判后，被告人王甲未上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提出抗诉，认为

原判未认定王甲收受王乙420万元钱款属于认定事实有误，未认定王甲收受马某

20万元钱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原判量刑明显畸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支持抗

诉意见为：原审被告人王甲虽然与王乙具有一定的情感关系，但王乙在二人相

处期间多次向他人借款后给予王甲大额财物，并请托王甲为其职务晋升和减免

领导责任提供帮助，王甲亦实施了利用其担任光大银行董事所形成的便利条件

向相关领导进行推荐、说情等行为，王甲的行为应整体上构成受贿罪。一审判

决未能准确评价王甲的整个行为性质，造成减少部分犯罪事实。同时，王甲利

用其对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工作进行评价及是否续聘上的一定决策权，经

王乙介绍，帮助马某亲属入职毕马威事务所，并收取20万元财物，亦应认定为

受贿罪。此外，一审判决对于王甲使用受贿款项购买的房屋及理财所得，未按

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对相关财产及收益予以追缴，系对涉案款物处理不当，依

法应予纠正。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法院根据王甲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

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所作的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量刑适当 

，审判程序合法，唯对部分犯罪事实的法律适用有误，依法予以改判。除认定

王甲收受马某20万元构成受贿罪外，对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其他抗

诉理由及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其他支持抗诉意见，不予采纳。最终判决如下 

：一、维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刑事判决的第一项、第三项；二、 



 

 

 
 

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刑事判决的第二项；三、在案扣押的人民

币二百零九万五千元中，二十万元作为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二十万元并入王甲

的罚金刑执行，剩余钱款发还王甲。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1)关于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王甲收受王乙609.5万元

钱款的性质，要综合考虑二人间的情感背景、经济往来情况、请托事项与收取

财物的对应关系等多方面因素。王甲受财行为与王乙请托事项之间的对应关系

并不清晰、明确，不能排除二人以结婚为目的共同生活的合理怀疑，王甲收受

王乙给予609.5万元钱款的行为不应认定为受贿。(2)关于王甲收受马某钱款的

性质，王甲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在利用此项职务便利的情况下，非法收受马某

一方给予的感谢费20万元，为请托人马某的亲属谋取利益，完全符合受贿罪的

犯罪构成。仅仅认为王甲依靠人际关系帮忙递交简历就安排他人入职，显然不

能解释其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在未付出相应劳动的情况下收受他人20万元的合法

性。故对于检察机关的该项抗诉意见，予以采纳。(3)关于涉案财物处置，因尚

无充分证据证明查封房产系受贿犯罪的违法所得，且该房产实为王甲、王乙二

人共有，故依法不应予以没收。 

 

裁判要旨 

 

1.国家工作人员收受情人款项性质的认定。在普通行贿、受贿案件中，无

论收受财物与谋取利益之间的时间线被拉得再长，甚至是行贿、受贿双方约定

国家工作人员在职时“办事”、退休后收钱，谋利与收钱之间的对应关系仍是

不言自明的，一般不需要特别证明。但当行贿、受贿双方存在特定关系比如情

人关系时，案件往往会存在合理怀疑，证据链无法得出唯一结论，且根据经验

法则和逻辑规则，足以动摇行贿和受贿的事实认定。对收受情人款项的行为应

当综合案件进行判断，如果仅仅是在权钱交易的同时进行权色交易，则情人关

系不影响受贿行为性质的判断，但如果双方有共同生活的基础且有共同组成家

庭的计划，则应当进一步研判，排除其他可能性。 

 

2.“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准确认定。行为人收受他人钱款的行为可否认 



 

 

 
 

定为受贿罪，关键在于如何认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行为人利用本单位的

职能优势或个人的职权和影响力，为他人谋利，并收受财物，应当认定为属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构成受贿罪。 

 

3.涉案财物的处理原则。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

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具体到受贿案件中，对于涉案财物，把握

的原则是不能使犯罪人从违法犯罪中获利，对于犯罪分子违法所得及其收益 

，应当一并追缴。因此，对于查封、扣押的在案财物，应当按照以下原则、步

骤进行处理。第一，对于违法所得，一般应当追缴原物。第二，对于受贿款的

增值部分应当一并追缴。第三，对于被告人财物贬值的，被告人以其他财物折

抵，可以允许，并视情作为被告人积极退赃的一种表现。第四，对被告人判处

财产刑的，可以查封、扣押的在案财物进行折抵。第五，对于其他查封、扣押

的在案财物，应当依法返还给被告人及其亲属。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8条、第12条 
 

一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2刑初61号刑事判决（2017年

12月29日） 
 

二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刑终61号刑事判决（2018年11月1日 

） 


